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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第一篇 概 述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PM2.5浓度连续三年全省最低，

优良天数比例连续两年全省最高。市区 PM2.5浓度 37 微克/立方

米，是 2013 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低值；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 80.8%，是全省唯一超过 80%的城市。省级考核以上断面水质

优Ⅲ类比例 74.2%，比 2018 年上升 19.4 个百分点；水质改善幅

度居全国重点城市第 17 位，创“水十条”实施以来最好成绩。全

市生态环境状况综合指数为 65.67，处于良好状态。环境信访总

量下降 47%。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 92%，居全省前列。

一是水气土污染治理取得新成效。全面推进生活污水、畜禽

粪污、“六小行业”治理，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三级排查，主要入

江、入海河流全面消除劣Ⅴ类。对热点网格、重点区域开展 “1+6”

大气专项治理，火电热电企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重点工业

行业 VOCs 排放量较 2015 年减少 30%以上，PM2.5浓度与 AQI

实现省考“双达标”，5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实施 42 个土壤污染调查与修复项目，削减危险废物库存

72%，保持全市固废“零进口”。

二是突出环境问题有效解决。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交办

问题、长江经济带突出问题整改完成率超 90%，国家、省长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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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现场会先后在通召开。深入开展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

升、危险废物处置专项整治等行动，加快推进环境应急物资储备

库建设，环境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突击检查、交叉执法、专

项执法、联合执法 “常态化”，保持生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实

现生态环境移动执法平台全覆盖、全联网、全使用，执法规范化

水平全面提升。

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依法依规监管、有力有效服

务，推动环保由倒逼发展向激励发展转变。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放

管服”改革，环评审批绿色通道服务常态化。建立民营企业“环保

服务站”，落实“企业接待日”制度，举办环境治理供需洽谈会，

搭建平台，精准帮扶。落实环保信任原则，压减检查频次、实施

应急管控豁免，为环境守法企业释放政策红利。规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建立案件办理承办人负责制，实施执法公示、全过程记

录、法制审查三项制度，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升。

四是推动制度改革走在前列。完成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

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形成“南通模式”，

入选“第二届江苏生态环境十大先进典型”，工作经验全国推广，

案件数量、赔偿金额均居全国前列。环保总监制度持续深化，全

市 584 家重点排污单位设立环保总监，制定落实环保总监权利与

责任清单，推动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再造。强化环境失信行为公众

监督。建立企业环境信用动态调整制度，参评企业增加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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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环境质量

第一章 空气环境

2019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及 PM2.5年均浓度均达

到省年度考核目标要求。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0.8%。

1.1 城市空气

全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年均浓度

和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第 90百分位数（O3）分别为 37

微克/立方米、55 微克/立方米、10 微克/立方米、32 微克/立方米、

1.1 毫克/立方米和 157微克/立方米。与 2018 年相比，SO2、PM10、

PM2.5和 NO2浓度均有下降，降幅分别为 33.3%、5.5%、5.4%和

3.1%；O3浓度上升 7.0%；CO 浓度与 2018 年持平。

2019 年市区和五县（市）、通州区城镇环境空气主要污染指

标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1 2019 年市区和五县（市）、通州区城区环境空气

主要污染指标监测结果表
单位：μg/m3

项 目 市区 海安 如皋 如东 海门 启东 通州区

二氧化硫

（SO2）
10 12 11 13 13 11 13

二氧化氮

（NO2）
32 22 26 18 22 17 19

可吸入颗

粒物（PM10）
55 65 75 50 54 50 57

细颗粒物

（PM2.5）
37 41 41 32 33 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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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进行评价，南通市区（不含

通州区）空气 AQI 达标率 80.8%；全年达到优 110天，良好 185

天，轻度污染 64 天，中度污染 6 天，无重度污染。 2019 年南

通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等级状况见图 1。

图 1 南通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等级状况

五县（市）、通州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分别

为：海安 78.9%、如皋 78.1%、如东 83.8%、海门 83.3%、启东

87.5%、通州 83.3%。

2019 年，按照省政府发布的《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我市共发布 2 次黄色预警，2 次橙色预警，预警天数 38天。

1.2 酸雨

2019 年全市采集有效降水样本 518 个，全市酸雨发生频率为

2.9%，降水年均 pH 值为 6.25。市区酸雨发生率为 3.0%；各地区

中，启东酸雨频率最高为 8.5%，其次是海门、如皋，发生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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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7.5%和 2.7%，海安、如东、通州无酸雨。

2019 年城镇降水年均 pH 值及酸雨频率见表 2。

表 2 2019 年城区降水年均 pH值及酸雨频率统计表

项 目 南通市 市区 海安 如皋 如东 海门 启东 通州区

年均 pH 值 6.25 6.18 7.28 6.56 6.32 6.02 6.07 6.70

酸雨频率

（%）
2.9 3.0 0 2.7 0 7.5 8.5 0

第二章 水环境

南通市共有 5 个国家“水十条”考核断面，其中 4 个断面达

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31 个省考以上断面中，姚港、九圩港桥、团结闸、营船港闸 4

个断面水质符合Ⅱ类标准，聚南大桥、节制闸等 19 个断面水质

符合Ⅲ类标准，优Ⅲ类比例 74.2%，高于省定 71%的考核标准；

东安闸桥西、新 204公路桥等 8 个符合Ⅳ类标准，占 25.8%；无

Ⅴ类和劣Ⅴ类断面。

2.1 饮用水源

全市均以长江水作为饮用水源，市区狼山水厂、海门长江水

厂水源地符合地表水Ⅱ类标准，水质为优；市区洪港水厂、如皋

鹏鹞水务有限公司水源地符合地表水Ⅲ类标准，水质良好。全市

共计年取水量 6.91 亿吨，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2.2 长江（南通段）水质

长江（南通段）水质在Ⅱ～Ⅲ类之间，水质优良。其中姚港、

小李港、团结闸断面水质均达到Ⅱ类；启东港断面水质达到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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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8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2.3 内河水质

南通市境内主要内河中，焦港河、通吕运河、如海运河、九

圩港河水质基本达到Ⅲ类；通启运河、通扬运河、新通扬运河水

质基本为Ⅲ~Ⅳ类；栟茶运河、北凌河、如泰运河水质基本为Ⅳ

类，主要污染物指标为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

2.4 城区主要河流

市区濠河全水域符合地表水Ⅲ类标准，水质良好；任港河任

港桥断面符合Ⅲ类标准，水质良好；海港引河的湾坝大桥断面为

Ⅳ类标准，水质状况属轻度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总磷。五县（市）

城镇地表水水质在Ⅲ～Ⅴ类之间波动。

2.5 地下水水质

全市 6 个国控地下水监测点位均达到年度考核目标。其中 1

个点位优于考核目标（如东长沙三民村），1 个点位水质同比有

所改善（海门三星镇南村村委会点位）。

6 个省控地下水点位中，1 个点位优于考核目标（通州新中

食品公司），2 个未达到考核目标（崇川礼巷 1 号、海门江滨季

士昌点位），1 个点位水质同比有所改善（海安范雪琴测井）。

2.6 入海河口水质

2019 年，全市 6 条主要入海河流入海控制断面水质稳定消

除劣 V 类，其中通吕运河和通启运河为 III 类水，水质为良；如

泰运河、栟茶运河、北凌河为 IV 类水，水质轻度污染；掘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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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 类水，水质中度污染。与 2018 年相比，水质明显改善

2.7 近岸海域水质

全市 5 个近岸海域水质目标考核点位中，3 个点位水质保持

稳定或改善，海水优良率为 80%，较 2018 年增加 20个百分点。

第三章 声环境

2019 年，我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昼间和夜间声环境质

量基本保持稳定。

3.1 区域声环境

南通市区（含通州区）区域昼间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别值为

57.7 分贝。五县（市）城区区域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别值分别为：

海安 55.5 分贝，如皋 48.5 分贝，如东 54.3 分贝，海门 54.3 分贝，

启东 54.4 分贝。

3.2 功能区声环境

南通市区 1 类功能区（居民、文教区）、2 类功能区（居住、

商业、工业混杂区）、3 类功能区（工业区）昼间和夜间等效声

级值均符合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功能

区标准；4a 类功能区（交通干线两侧等区域）夜间噪声超过标

准 5.5 分贝。

五县（市）城区 1 类区、2 类区、3 类区及 4a 类区昼夜间等

效声级值中，除如皋 1 类、2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出现超标外，

其余均符合相应功能区标准。2019 年市区和五县（市）城区功

能区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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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市区和五县（市）城镇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城 镇

1 类区 2 类区 3 类区 4a 类区

昼间

Ld

夜间

Ln

昼间

Ld

夜间

Ln

昼间

Ld

夜间

Ln

昼间

Ld

夜间

Ln

市 区 52.4 45.6 54.7 44.9 56.5 50.4 67.7 60.5

海 安 52.0 42.1 58.0 45.8 60.3 50.8 62.6 50.7

如 皋 56.8 46.8 62.4 56.0 57.5 51.3 62.0 54.6

如 东 52.6 43.2 55.9 47.4 59.7 49.6 61.3 49.8

海 门 51.0 40.0 55.3 45.7 60.0 52.3 64.8 54.2

启 东 53.8 42.8 57.3 46.5 61.6 50.2 64.4 53.5

3.3 道路交通声环境

市区交通干线平均车流量为 1124辆/小时，昼间噪声平均等

效声级值为 67.7 分贝。五县（市）城镇交通干线噪声平均等效

声级值分别为：海安 63.9 分贝、如皋 60.7分贝、如东 67.4 分贝、

海门 66.8 分贝、启东 67.8 分贝。2019 年市区和五县（市、区）

城区交通干线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4。
表 4 2019 年南通市区和五县（市、区）城区昼间交通干线噪声

监测结果表

区 域
总路长

（公里）

平均车流量

（辆/小时）

Leq
（dB（A））

市 区 210.1 1124 67.7

海 安 28.7 1259 63.9

如 皋 33.5 916 60.7

如 东 91.1 2632 67.4

海 门 84.6 854 66.8

启 东 19.0 2211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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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壤环境

对全市 20 个省控土壤点位监测，14 个属于建设用地，6 个

属于农用地，对全市 9 个村庄共 45 个农村土壤点位监测，总体

达标率为 100%，污染等级为“无污染”。全市土壤环境质量保持

在良好状态。

第五章 辐射环境

2019 年南通市辐射环境质量属天然本底水平。长江姚港断

面、狼山水厂水源保护区、南郊子站土壤的监测项目值均在江苏

省天然本底水平范围内。15 个监测点位的瞬时γ辐射空气吸收

剂量率监测结果均在江苏省天然水平涨落范围内，与去年水平相

当。2 个监测点位的电磁场强监测结果均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

第六章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根据对资源卫星资料图片开展的高精度解译结果，全市生物

丰度指数为30.52，植被覆盖指数为76.64，水网密度指数为78.73，

土地胁迫指数为 6.18，污染负荷指数 0.56（详见表 5）。按照《生

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HJ/T192-2015），全市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为 65.67，处于良好状态。五县（市）、通州区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分别为：海安 66.50、如皋 67.00、如东 66.90、海门 64.80、

启东 66.05、通州 64.12，均处于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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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表

地区
生物丰度

指数

植被覆盖

指数

水网密度

指数

土地退化

指数

污染负荷

指数

生态环境

状况指数
级别

南通 30.52 76.64 78.73 6.18 0.56 65.67 良

海安 29.84 84.26 73.54 6.59 0.58 66.50 良

如皋 31.99 85.40 68.98 5.68 0.45 67.00 良

如东 32.79 79.18 75.26 4.03 0.52 66.90 良

海门 30.42 72.31 80.34 6.01 0.77 64.80 良

启东 29.65 70.26 92.60 5.03 0.33 66.05 良

通州 29.90 75.71 71.81 6.65 0.45 64.12 良

第三篇 环境管理

第一章 污染防治攻坚

1.1 水污染防治

2019 年，实施 285 个水污染治理项目。经核算认定，全市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排放总量分别为 8.79 万吨、1.37

万吨、3.59 万吨、0.32 万吨，分别比上年削减 2.85%、3.03%、

1.99%、2.21%，均完成年度减排任务。

推进水务一体化改革，构建供排水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运行、统一监管工作机制，强化污水处理设施监管。新新建配

套污水管网 295公里；完成 24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改造；建成 306

个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含纳管）；建成粪污社会化服务组织 58 个；

中心城区 66 平方公里 132 条河道水环境实施综合整治；全市疏

浚整治等级以上河道 1804 条、村庄河塘 6286 处，疏浚土方 1666

万方。探索形成“系统化思维、片区化治理、精准化调度”等一系

列治水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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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气污染防治

2019 年，完成 624 项大气治理项目。全市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 43315 吨、48012吨，分别同比削减 2.8%、

6.3%，均完成年度减排目标。全市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

总量较 2015 年削减 31.7%。

完成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和清洁能源替代，燃煤热

电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改造，完成 153 个工业炉窑治理项目。

市区 113 家规模以上工地和 25 家港口码头安装 332 台扬尘在线

监测设备并配套了视频监控。完成水性涂料等清洁原料替代项 9

个，完成化工、家具、船舶、橡胶和塑料等重点行业 VOCs 综合

治理项目 198 个，完成加油站油气回收改造项目 12个。2019 年

7 月 1 日全面实施新车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全市淘汰

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 1062 辆。全市共

建成 11个固定式和 1 个移动式机动车尾气遥测点位。

1.3 土壤污染防治

宣传贯彻《土壤污染防治法》，普及土壤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实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 1816 个地块基

础信息采集、风险筛查，确定 183 个地块开展初步采样调查。加

强土壤污染源头预防，37 个重点监管企业完成土壤环境自行监

测。落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制度，完成 36 个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有序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实施 6 个污染地块修复，

修复土方量 10.8 万立方米，改善地块及周边环境质量。

1.4 固体废物管理

2019 年全年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 584.8 万吨、综合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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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4万吨、处置量20.6万吨，贮存量1.8万吨，处置利用率99.7%。

危废产生量 66.8 万吨、综合利用量 20.5万吨、处置量 43.7 万吨、

贮存量 2.5 万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年处理量 232万吨，无害化处

理率 100%。

1.5 自然生态修复

强化生态红线管控，我市生态空间保护区域总面积由

1514.25km2增加到 1624.50km2。建成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示范段。

开展南通市“绿盾 2019”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

自然保护地内存在的违法违规环境问题。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完成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试点。通州区获得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市、区）命名，海安市城东镇等 13个镇（街道）、通

州区五接镇开沙村等 15个村（社区）通过市级现场考核验收。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2.1 环境规划

对《南通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落实情况进行中

期评估。编制并实施《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系统三年建设规

划（2019－2021 年）》和《南通市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专项规

划（2019-2030 年）》。开展南通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前

期研究。

2.2 环境许可

深化环评制度改革，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安纺织园纳入省

产业园区生态环境政策集成改革试点。完成建设项目环评许可

2020 件。全年核发重点管理、简化管理排污许可证 1328 张。对

24 个行业共计 163 家企业的开展排污许可证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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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有危废集中焚烧处置企业 8家，许可焚烧量 15.3万吨/年；

危废集中填埋企业 3家，许可填埋量 7.6万吨/年；医废处置单位 3

家，许可处置量 0.81万吨/年；危废综合利用单位 28家，许可综合

利用量 50.48万吨/年。颁发、换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11张。

全市有放射源单位 64 家，射线装置单位 458 家。办理核技

术利用环境影响报告审批、辐射安全许可证颁发、放射性同位素

转让审批（转移备案）许可共 368 件。

2.3 环境执法

全市范围开展 3 次大规模交叉执法检查，开展 398 次夜间或

节假日突击检查，与公安、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开展 117次联

合执法检查，针对行业性、区域性、季节性环境问题，开展涉水、

气、土专项执法检查 16 项。全年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868

件，运用四个配套办法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106件，其中查封扣押

49 件，限产停产 46 件，移送行政拘留 11 件。全市公安机关立

案侦办污染环境刑事案件 33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01人。

2.4 环境监测与科技

全市共获取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99.21 万个。编制完成《2019

年环境监测年鉴》、《2019 年南通市环境质量报告书》等监测报

告 3200 多份。全市新建 35 个乡镇（街道）空气自动监测站；新

建 15个水质自动站和 2 个水源地水质预警自动站。

新立项省级子课题 5 项，市级课题 2 项，《基于车载监测法

的Ⅱ型大城市射频公众曝露研究与示范应用》获 2019 年江苏省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等奖，《创新探索“互联网+危险废物”的固废

管理模式》课题通过市级验收。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 1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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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CI论文一篇。

2.5 环境应急

全市 798 家重点环境风险企业登记入库，完成 345 家企业重

点环境风险企业“八查八改”，完成环境应急预案备案 786 份。组

织开展 2019 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首次采用网络实时直播。

建立 64 人应急专家库，组建 14支应急专家队伍。在全省首届环

境应急技能比武大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2019 年发生 1 起一般

突发环境事件。

第三章 公众参与

3.1 建议提案办理

全年共办理涉及环保工作的人大代表建议 44 件、政协委员

提案 42 件，主要涉及长江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治

理、固体废物整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

3.2 环境信访受理

2019 年，全市共受理信访 3508 件，较 2018 年下降 47%，

其中涉及水污染 575 件，大气污染 1124件，噪声污染 1615 件，

固废污染 62 件，建设项目管理 61 件，辐射污染 13 件，其他环

保业务类 57件。被生态环境部表彰为全国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3.3 环境宣传教育

2019 年，召开新闻发布会 8 场次，组织集中采访 21 次，在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发播稿件 700 余篇（条）， “南通生态环境”

微信公众号发送报道 457 篇（条）。在《南通日报》开设 “曝光

台”“回音壁”“致歉栏”等专栏，全年曝光各类突出环境问题 68个，

30 家企业登报致歉。南通环境教育馆接待参观人数 4.3 万人。


